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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台北海洋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培育就業市場所需之海洋遊憩、休閒與餐旅管理技能兼具的

人才，依據本校跨領域學分學程設置要點，訂定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海洋遊憩管理學分學 程設置要

點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 

二、本學程由本校海洋休閒觀光管理系(以下簡稱海觀系)、海洋運動休閒系(以下簡稱運休系)、餐飲    

  管理系(以下簡稱餐管系)、食品健康科技系(以下簡稱食品系)籌設，由海觀系系主任兼任學 程召集 

    人，並負責統籌執行本學程之各項事宜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三、本學程修習課程共 12 學分，分為必修課程及選修課程。包括海觀系、運休系、餐管系與食品 系

領域課程(如下表)。需修核心課程 6門 12學分(必選 6學分)，選修課程共分為水域管理組(至少 4

學分)與餐飲管理組(至少 2 學分)，必修與選修共計至少須達 6 門 12 學分。每學年由本學 程設置

單位開設課程供學生修習。  

表一 海洋遊憩管理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 

必選修 開課名稱 
開課年

級學期 

學

分 

課程 

代碼 
學時 

開課 

系所 
備註 

必

修 

基

礎 

海洋休閒觀光學(系必) 一下 2 F3558140 2 海觀系 

五選三門 

至少選 

一門進階 

海洋綜論(系必) 二上 2 F0858170 2 海觀系 

餐飲休閒概論(系必) 一上 2 F1354080 2 餐管系 

餐飲管理(系必) 一下 2 F1354180 2 餐管系 

食品衛生與安全(系必) 三下 2 F1954200 2 食品系 

進

階 

導覽解說實務(系必) 三上 2 F0858100 2 海觀系 

運動行銷理論與實務(系必) 三下 2 F1558405 2 運休系 

選 水 海洋生態旅遊規劃(系必) 三下 2 F0858060 2 海觀系 至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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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域

管

理

組 

海洋遊憩活動經管(系選) 四下 2 F0858778 2 海觀系 選二門 

服務業管理(系必) 三下 2 F0858320 2 海觀系 

運動俱樂部經營管理(系必) 三下 2 F1558530 2 運休系 

運動觀光(系必) 三上 2 F1558620 2 運休系 

運動傳播與公共關係(系必) 三上 2 F1558630 2 運休系 

運動休閒職涯講座(系必) 四上 2 F1558650 2 運休系 

運動安全與風險管理(系必) 四上 2 F1558650 2 運休系 

水肺潛水(系必) 二下 3 F1558595 3 運休系 

水上救生技術與實務(系選) 三上 2 F1558903 2 運休系 

餐

飲

管

理

組 

創意飲料調製(系必) 一下 2 F1354455 2 餐管系 

至少 

選一門 

葡萄酒概論(系選) 一下 2 F1354730   2 餐管系 

世界飲食文化(系選) 一下 2 F1354720 2 餐管系 

食物製備與原理(系必) 一上 2 F1354130 2 餐管系 

職場安全與急救(系必) 一上 2 F1354540 2 餐管系 

餐飲行銷管理(系必) 二下 2 F1354570 2 餐管系 

健康經濟學(系必) 一上 2 F3254100 2 食品系 

機能性食品(系選) 二下 2 F3254765 2 食品系 

四、本學程開設之課程如為實作課程，其所需之材料費用，由修課同學自行負擔。  

五、修習本學程課程合計需修滿 12學分，若主修系所開設相同課程，經本學程學分抵免審查委員會認

定後，即可抵免。  

六、修讀資格限制： 

(一)本學程修習對象為海洋遊憩管理相關科系(海觀系、運休系、餐管系與食品系)之學生。 

(二)學生取得主系所於學程中開設之學分(共 4學分)後，即可申請修讀本學程；申請審核通過後，

赴本學程開課之系所修習取得本學程之學分(12學分)。 

(三)學生修習本學程之學分，應依主修系所訂定之必、選修別認定，他系選修學分則可同時列為

學生於主系所之自由選修學分。 

七、申請修讀本學程之審核，每學期舉辦一次。本學程每年招收人數由本學程設置單位定之。  

八、申請修習本學程學生，應通過本學程設置單位之審核，未通過審核之學生亦可修習本學程課程，

惟各課程之修習以具有學程資格之學生為優先。各課程其他修習條件依據授課教師要求訂定之。  

九、學生未修足本學程之科目及學分是否計入主系所畢業應修學分內，由其主修系所認定之。  

十、學生修習本學程各科課程之成績，計入當學期學業平均成績，本學程各科成績及格分數，依本校

學則規定辦理。  

十一、學生每學期修習本學程科目學分，併同主修系所科目學分計入學期修習科目學分總數。 

十二、學生進入本學程前，於本校所修之本學程開設科目，可採計為本學程學分。  

十三、修畢本學程規定學分之學生，由學程設置單位發給授與學程證書。  

十四、本要點經本系課程會議通過後，報請海洋事業學院課程委員會及校課程委員會後發布施行。 


